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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度
「科普產品製播推廣產學合作計畫」

徵求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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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會議內容

14:00-14:30
(30分鐘)

報到

14:30-15:00
(30分鐘)

科普產品製播推廣產學合作計畫
徵求重點說明

15:00-16:00
(60分鐘)

計畫申請問與答

16:00 Break

說明會議程



「科普產品製播推廣產學合作計畫」
作業要點說明(1/2)

近年修法歷程

107年9月28日科部科字第1070068870號函修正函頒

111年6月28日科部科字第1110038367號函修正函頒

111年9月30日科會科字第1110061370號函修正函頒(配合組改)

3

 計畫執行期限，改以一年為原則 (§5)

以往執行期限為2年，改為以１年為原則，個案則視需要

及實際執行情形，得來函申請展延

 強化利益迴避原則，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，應遵守

與科普合作企業間之利益迴避原則並簽署聲明書(§6)

科普製播計畫之聲明書，請自學術研發服務網下載填寫

後，與相關申請書一併上傳服務網



 調高計畫主持人研究主持費，月支數額新臺幣1萬5仟元

以上3萬元以下，得由國科會核定補助 (§7)

◼ 依本會研究主持及規劃費核給標準表

◼ 於計畫執行期間核予主持人月支數額為1.5萬元，本年

度依標準表調高為月支數額新臺幣2萬元，共同主持人

依本作業要點不支給。

 強調科普產品推廣之重要性，修正相關文字、明確標示

受國科會補助、精華短片永久授權本會使用等(§8, 17,18)

 配合主計總處等規定修正(§10, 2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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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科普產品製播推廣產學合作計畫」
作業要點說明(2/2)



計畫徵求類型(擇一申請)

類別 說明

影視產品製播

• 產品型式為拍攝影片或動畫片(擇一)
• 敘明目標受眾(TA)並提具完整推廣企劃書
• 中立方式傳達科學內容、確保科學正確性
• 主題以核心科技領域及國家重點發展產業

為主(例如半導體、AI、淨零科技、太空及
通訊、國防軍工、數位及人文等產業或領
域)，並融合人文與生活，採淺顯易懂方式
演繹科普內容

科學傳播推廣

• 具備2種以上不同型態之傳播平台或通路
(含電視頻道、網路新媒體)

• 每週須在固定時段於電視頻道播出
• 每季辦理科學傳播推廣座談會
• 強化「科普新視界」YT頻道之經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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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主旨

 串聯學研機構與媒體業者，藉由跨領域合作產製高
品質科普影片

 將科學專業知識轉譯為生動的科普影片，並應設定
主要觀眾群(Target Audience)，從觀影者角度出
發，規劃最合適的表現方式

 科普影片及科學傳播應秉持中立，以深入淺出的方
式，引領觀眾探索科學，擴大科學傳播效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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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申請書應敘明項目

計畫總表

製播主題及內容

主要觀眾群

影視產品整體規劃(如劇
本大綱、集數、長度等)

製播期程及週邊產品規
劃

行銷宣傳規劃

經費組成

總計畫經費

廠商配合款(不得低於製
播推廣費用之30%)

科學內容正確性審查機制

計畫執行自我品質管控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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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審查重點

 執行團隊(含科普企業)之執行能力，製播期程規劃合宜
性

 計畫團隊自我品質管控方式、目標及績效預期合理性

 計畫執行整體規劃(內容企劃、週邊產品)及創意表現

 計畫團隊製作能力、潛力、創意、過往作品實績

 計畫團隊(學研機構及媒體業者)合作及參與程度

 計畫經費編列合理性(使用明細、廠商配合款或出資證
明文件)

 宣傳及行銷規劃、預估傳播效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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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常見問題(1/2)

 執行期限：原則1年

 經費：國科會補助不超過製播費用70%、合作企業配合款

不得低於製播費用30%

例：

• 計畫製播經費100萬 企業配合款應至少30萬、國科

會補助不超過70萬

• 國外差旅、設備費 國外差旅費僅得支用於科普傳播

相關國際會議、參與國際影展；設備費用不予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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 合作企業出資評價證明文件：

出資評價證明文件係指合作企業將可提供之製播設備、

器材等轉換為現金值，做為配合款出資證明文件，本證

明文件需經申請機構認可

 申請方式：循一般專題計畫申請方式，登入國科會學術

研發網製作計畫申請文件(含已簽名用印之聲明書)

 審查(書面初審、簡報複審、決審三階段)，計畫預定自

114年3月起執行

申請常見問題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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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審查意見

 未說明主要觀眾群、計畫內容空泛簡略、內容規劃與現

代媒體潮流不符/缺乏新意

 未展現具體執行能力、製播期程及預估績效不合理、計

畫團隊成員參與程度不均等

 經費編列籠統(未合理分項)/過高(規模過大、人力費用浮

濫)

 未妥善規劃宣傳行銷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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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補助計畫應配合事項

• 應於計畫核定通知日起2個月內與合作企業完成訂約事宜

，並依計畫作業要點檢附相關文件向國科會請領補助款

• 配合參與國科會科學傳播推廣座談會，並應於會中簡報計

畫最新執行情形

• 繳交期中報告、結案總報告

• 配合繳交精華短片，供國科會於公益、教育用途永久使用

12



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處
曾黛如科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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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申請
問與答

感謝聆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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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
計畫公告徵求
113.9.24 科會科字第1130067399號函



執行受補助計畫聲明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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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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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求公告書

附件三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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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求公告書

附件三之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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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求公告書

附件三之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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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

附件四


